自筹经费来源证明

[bookmark: _Hlk98839682][bookmark: _Hlk98839648]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（项目负责人）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提供        万元的自筹经费，经费来源为：课题负责人个人所有课题结余经费、校级课题可支配经费、横向课题可支配经费、科研启动费可支配经费等          万元、本人可支配的学科建设费
       万元。
自筹经费使用范围限于设备费、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管理费、绩效支出以及其他合理支出，不得列支基建费等与科研活动无直接关联的经费支出。
  特此证明！

									   项目负责人：

项目依托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

  年   月   日 


备注：
1.	项目负责人个人所有课题结余经费、校级课题可支配经费、横向课题可支配经费、科研启动费可支配经费等，需提供项目经费明细表。
[bookmark: _Hlk98848784]2.	本人可支配的学科建设费，需提供依托单位证明。
